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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是行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是当代西方颇有影响的学者。
《经济与社会》一书是在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夫人玛丽娅娜·韦伯整理、出版的。
之所以说是整理后出版，其一是韦伯生前没为此书给出一个总体结构的计划；其二，后一部分，即为
“具体的”社会学部分的写作是先于前一部分，即“抽象的”社会学部分（根据所标出的写作时间，
第一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8-1920年的期间写的；第二部分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
约1911-1913年的期间写的）。
所以第一版的前言里说，各章的先后顺序只好由玛丽娅娜·韦伯及她的同事们来安排、决定。
而那些没有完成的章节，就只好保留原样了。
关于本书名的变故，整理者们在出版前言里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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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是当代西方颇有影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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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下卷目录第七章  法律社会学      实持法领域的区分      主观权利阐明的形式      客观法的形式性质      法律
思想的类型和法律绅士      法的形式的和实质的理性化神权统治的法和世俗的法      职务法和世袭王公
的章程法的编纂      革命所胡立的法的形式的品质。
自然法及其类型      现代法的形式的品质第八章  政治的共同体      政治团体的本质和“合法性”      政治
的社会化发展阶段      政权的威望和“强权”      “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      “民族”      共同体内部的
权力分配：阶级、等级、政党第九章  统治社会学      第1节  统治的结构形式和运作方式      权力和统治
。
过渡形式      统治和行征管理。
民主的行政管理的本质与局限      通过“组织”进行统治。
统治适用的原因      第2节  官僚体制统治的本质、前提和发展      第3节  父权家长制的和世袭制的统治     
第4节  封建制度、“等级国家”和世袭制度      第5节  魅力型的统治及其改造      魅力的本质和作用      
魅力型权威的产生与改造      统治形式的纪律化和求实化      第6节  政治的统治和僧侣政治的统治      第7
节  不合法的统治（城市的类型）      城市的概念和范畴      西方的城市       中世纪和古代的望族城市      
平民城市       古代和中世纪的民主       第8节  理性的国家强制机构和现代的政党和议会（国家社会学）   
  理性的国家的产生      理生的国家作为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      作为行政客理的国有的
统治运作；政治的领导和官员的统治      政党和政党的组织      作为国家机关的议会和行政公开的问题
；选择领袖的任务      议会制度与民主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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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实质法领域的区分内容提要：“公法”和“私法”赋予权益要求的法和规章；“政府”和“管理
”；“刑法”和 “民法”；“不合法”和“违法”；“统治全权；权利的限制”和“权力分立”；“
法”与“讼”；理性法律思想的范畴    今天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最重要的区分之一是“公法”和“
私法”之区分。
    1．与社会学的区分相适应，公法干脆可以界定为这样一种行为准则的总和：按照法律制度必须赋予
行为的意向，行为涉及国家的强制机构，亦即它服务于国家机构本身的存在、扩展以及直接贯彻那些
依照章程或者默契所适用的目的；而私法则可以界定为这样一种行为准则的总和：按照法律制度所赋
予行为的意向，行为与国家的强制机构无涉，而是仅仅可以被国家强制机构视为通过准则调节的行为
，由于这种区分的非正式的性质，在技术上似乎给私法造成了困难。
然而，几乎所有的界限的标定都是以这样的划分为基础的。
    2．这种区分往往与另一种区分相互交织在一起：人们可以把“公”法与整个规章等同起来，即：按
其正确的法律意义仅仅包含着对国家机构的指示的准则，而不是阐述个人业已获得的、主观权利的准
则，这正好与“权益要求的规范化”相反，这种规范化是阐述主观的权利的。
然而，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这种对立。
公法的准则，例如关于竞选总统的准则，也能够阐述个人主观的权利，而是“公众的”权利，例如：
选举的权利。
    不过，个人的这种公众的权利，根据法律意义，今天不被视为与诸如财产相同意义上的获得的权利
；原则上讲，甚至对于立法者来说，财产也是不可触犯的，正因如此，也是为立法者所承认的。
因为个人的主观的、公众的权利，按其法律意义，实际上是作为个人的主观的、为某些特定限制目的
的国家强制机构的机关采取行动的管辖权限。
尽管它们表现为主观的权利的形式，它们被视为纯粹是一种规章的反映，不能看作是客观的权益规范
化的结果。
不过。
也远远不是所有在不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在上述第1点里所指出的意义上的私法的权益，都是“获
得的”主观的权利。
    甚至财产权的总是许可的内容也可能被视为法律制度的反映，而一种权利是否被视为“获得的”权
利的问题，实际上往往仅仅归纳为是权利被取消，是否会带来赔偿损失要求的问题。
因此，人们或许可以断言，整个公法按其法律意义只不过足规章，然而也并非任何规章都仅仅创造公
众的权利。
在政府权力作为一位君主获得的、世袭的权利的地方，或者相反，在某些主观的公民权利·般被视为
诸如“获得的”私人权利的地方，在这些法律制度里，情况尤其并非如此。
    3．最后，人们叮以这样进行区分：把若干按照法律意义被视为“纳入同佯秩序的”各疗相瓦间所面
对的所有事务，作为“私法的”事务，同公法的事务分别开来，(通过法律事务)划分各方的权利范围
是行为在法律上“正确的”意向，不管是立法的工作也好，法官的工作也好，也不管是诉讼争端各方
自身的行为也好，都应如此；在公法的事务中，按照法律的意义，有一个突出的权力的体现者，拥有
权威的命令权力，他同其他的、按照准则的法律意义“处于服从地位的”人相对立。
不过，并非国家强制机构的任何机关都拥有命令的权力，而且。
国家机关的根据公法规定的行为并非总是命令。
因此，调节若干国家机关的关系，即调节同样重要的权力的体现者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公法的真正内
部的范围。
此外，不仅必须把直接存在于权力的体现者和权力的服从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必须)把权力服从者
的那种服务于对重要的权力的体现者和权力体现者们的任命和监督的行为，列入由“公法”调节的行
为的领域。
但是这样一来，这种区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复到上面首先说明的区分的轨道上。
它并不把任何权威的命令权力及其同权力服从者的关系都作为公法加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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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的权威命令权力显然就不是，因为它是通_过形式上“处于同样秩序里的人”之间的“法律事务
”产生的。
不过，家长父亲的权威命令权力也是作为私法的权威对待的，显然仅仅因为国家被视为唯一的合法权
力的源泉，因此，只有那种按其必须由法律制度赋予的意向、关系到保存国家机构和实现由它所谓自
己主宰的利益的行为，在“公”法上才被视为至关重要的。
哪些利益是必须被各种国家的机构自己执行的，今天显然也是可能变化的。
首先，一种利益领域可以通过制成章程的法，有意这样调节，使创造个人的权益要求和国家机关的命
令权力或其他职能，对于同一种情况相互竞争。
同时并存。
    因此，划分公法和私法的范围，即使今天也不是处处都一目了然的，更不用说过去的情况了。
区分的可能性恰恰可能是不存在的。
如果整个的法和所有的管辖权限，特别是所有的命令权力，本身都具有个人特权性质(在国家元首身上
往往称为“大权”)，就不可能区分。
同时，在某个特定的事情上谈论权利、或者强制要求征召某人去打战、或者要求他一般要服从的权限
，同样也是一种“获得的”主观的权利，而且可能同样全然是某种法律事务、出让或继承的对象，诸
如利用一块耕地的权限。
正是从法学上看，政治权力不具有强制机构的结构，而是通过主观的命令权限的不同持有者和候补者
的具体的社会化和妥协来表现的。
于是政治的命令权力被视为与家长、地主、农奴主的命令权力没有本质的不同：父权世袭制的情况。
只要法达到这样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从未得到彻底执行——，那么在法学上，一切与我们的“公”
法相适应的东西，都是具体的权力拥有者的主观权利的对象，犹如一种私法的权益要求一样。
        然而，法的形态也可能具有恰恰是相反的性质，而且在今天落入私法的广泛领域里，则根本不存
在在最后应用的意义上的“私”法。
如果一切具有赋予权益要求的、客观的法的性质的准则都不存在，即如果整个从根本上适用的准则在
法学上都具有“规章”的性质，也就是说：所有私人的利益不是作为有保障的主观的权益要求，而是
仅仅作为那种规章效力的反映，才有获得保护的机会，那就不存在着“私”法了。
只要达到这种状况——它以往从未普遍存在过——，那么整个的法都溶解到行政管理的一个目的上：
“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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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后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是当代最负盛名、最杰出的社会学家。
除了卡尔·马克思外，马克斯·韦伯与弗洛伊德、尼采和爱因斯坦一起，属于给本世纪的思想打下最
深刻烙印的少数西方的伟大人物，他属于西方现代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最重要的贡献是创建和阐释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
但他“不仅建立社会学，他与社会学共存，永垂不朽”(1988年10月9日《法兰克福汇报》)。
甚至社会学本身有时也经历着重重危机，而马克斯·韦伯在科学领域里的杰出地位，在西方现代科学
的论战中，却从未受到或面临直接的威胁和挑战。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另当别论。
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里，马克斯·韦伯遭到一个时期的冷遇之后，介绍和
研究他的著作也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课题。
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术讨论中，马克斯·韦伯著作中常用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像“使世界摆脱魔法”
、“理性化”、“官僚体制化”、认识方法论中的“价值自由”、“责任伦理”等等，几乎无所不在
。
除了对社会学的影响外，他的著作对政治学、经济史、社会史、尤其是宗教史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
    《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虽然是作者逝世后才汇集、整理、出版的，但是，它无愧
为马克斯·韦伯的代表作，尤其是他的社会学的代表作。
关于这部巨著的内容、结构、出版以及自首次出版(1922年)以来版本的演变与增补，本书新版整理者
约翰内斯·温克尔曼(Johannes Winkelmann)在第4版和第5版的前言中，作了详尽而深刻的论述和介绍
，对此无庸再多赘言。
少已出过6版。
在有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我国台湾省)，在尚未能翻译出版《经济与社会》全书之时，作为权宜
，先翻译出版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供了解和研究这位科学泰斗之用。
    2．“统治”作为“整个社会现象”的基本核心，对马克斯·韦伯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统治社会学》这一章不仅占全书1／3强的篇幅，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而且也是他整个著作的一
个核心部分。
马克斯·韦伯在这里提出了统治的产生、发挥职能的方式、结构形式和合法性等问题，这些都是西方
近代政治思想的经典问题。
因此，他的统治社会学也被有些学者看作是他的政治学。
除了他的两卷集的《政治论文集》外，《经济与社会》也是研究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思想的基本著作
。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斯·韦伯及其思想和著作的介绍与研究，起步较晚，甚至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
较，也相对较晚。
在社会学被革出“教”门——近30年之久在我国教学领域和科学研究无立足之地——的时代，想介绍
和研究马克斯·韦伯是难以想像的。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高等学校重新开设社会学系或专业，或者讲授社会学课程，社会科学研究部门
重新设置社会学研究机构，才从根本上为介绍和研究马克斯·韦伯提供了可能性，创造了大环境。
重获新生的社会学在我国的科学殿堂和高等学府赢得一席之地后，社会科学界的有识之士立即呼吁翻
译和介绍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社会学代表作——《经济与社会》。
    在这种背景下，笔者不顾自己所学并非社会学专业，也不顾个人才疏学浅，冒昧忝任马克斯·韦伯
这部科学巨著之翻译。
笔者曾译过一些政治的、历史的、经济的、法律的、乃至古典哲学的著作。
说实在的，《经济与社会》是我所遇到的最难读、因而也最难译的作品。
作者才高识广，博古通今，作品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囊括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偶尔也涉及自然科学领
域，加上有些语言文字比较晦涩难懂，诸多语种的外来语词句，甚至现在有些德国人也感到陌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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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不易理解。
为忠实、准确翻译这部著作，笔者曾两度(共10个月之久)赴德作专门研究，着重研读它和作者的其他
著作，查阅有关资料，请教有关专家。
历时4年，才终于能使全书得以付梓。
可谓一段不很轻松的历程，然而是值得付出艰辛的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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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方法是十分独特的，不同于在他以前或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
而且，他本人还非常重视方法论本身的研究，撰写了几篇这方面的经典论文。
《经济与社会》就是其中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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